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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的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

理，提高学院中外合作办学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国务院令第 372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 20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第三条 合作办学项目不以营利为目的，办学结余用于

项目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项目办学条件。

第二章 财务管理体制

第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的财务纳入学院财务处管理，实

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集中核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承办系部负责人对经费使用的合法、合理、合规负责，实行

事权和财权相统一。

第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汇收支活动以及使用的外汇

账户，应当遵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学院以人民币作为记账

本位币进行核算。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六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预算管理，按照《承德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预算管理办法》执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编制年度预算方案，纳入学院的总体财务预算，做到专款

专用，收支平衡。

第七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的各项收入全额纳入学

院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服从学院预决



— 3 —

算工作管理要求。

第四章 收支管理

第八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费收费标准确定，依照

河北省教育厅及物价部门核准后的标准公布并执行，未经备

案，不得擅自增减项目或者调整标准。各项收入须使用合规

票据。

第九条 中外合作办学资金的支出结构包括：日常管理

支出、教学运行支出、学生事务支出、人员成本支出以及其

他支出。

第十条 各项支出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

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经费支出接受各级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凡纳入政府采购的支出项目，须按照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及学院相关管理办法实施。

第十二条 学院对中外合作办学资金实行项目明细账管

理，并按专项资金来源渠道、项目分类、项目性质等要求设

置核算账簿。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各类现金收入必须及时

全额上交学院入账，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坐支、私分、

私存公款，不得白条抵库。

第十四条 严禁以任何方式挪用、侵占、骗取学院各项

经费严禁违规转拨各项经费、将经费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

或个人；严禁虚构经济业务、使用虚假票据套取任何经费；

严禁虚列、伪造名单，冒领劳务费用；严禁支付各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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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赞助、投资等。

第十五条 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财经纪律

对中外合作办学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一旦发现

问题，及时督促相关负责人纠正，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内容按上级部门出台的有关

管理办法及学院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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